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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北京术锐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一期） 

 

北京术锐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术锐股份”“公司”“辅

导对象”）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。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）作为辅导机构，根

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

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以及《北京术锐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

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协议》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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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“《辅导协议》”）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

进展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为中信证券。截至本辅导工作进展

报告签署日，辅导工作小组由张磊、王天祺、许晨鸣、牛瑞、邓建、

徐奕欣、胡朝峰和赵洞天组成，其中张磊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的组长。

以上人员均为中信证券正式员工，具备相关的法律、财务等必备的专

业知识及技能，且均不存在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辅导工作的情形。 

（二）接受辅导人员变动情况 

公司接受辅导的人员为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 5%

以上（含 5%）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。 

本辅导期内，接受辅导人员变动情况如下： 

姓名 岗位变动情况 接受辅导人员是否发生变动 

邢玉柱 

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

议、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聘任邢玉柱担任董事、常务副总经

理、财务总监 

是，邢玉柱作为发行人董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，属于接受辅导人员范围 

谢榕刚 

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

议、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聘任谢榕刚担任董事 

是，谢榕刚作为发行人董事，属于接受

辅导人员范围 

孔发 

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

议、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聘任孔发担任独立董事 

是，孔发作为发行人独立董事，属于接

受辅导人员范围 

林利军 不涉及发行人岗位变动 

是 ， 林 利 军 作 为 新 增 股 东 LVC 

Intelligence Limited 董事与合肥汇

萍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之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正心谷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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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有限公司之法定代表人 

由于上述两家主体合计持有发行人股

份比例超 5%，林利军属于接受辅导人员

范围 

（三）辅导对象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

2023 年 3 月 10 日，辅导对象完成股份制改造后的首次增资工商

变更，注册资本增加至 6,642.5343 万元，新增注册资本由 LVC 

Intelligence Limited、合肥汇萍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、宁波源星欣元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杭州源星

昱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合肥德诺睿思企业管理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二期（有限合伙）、青岛

颐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深圳市德诺微光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、深圳市德诺瑞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及三亚翠

湖科技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认购。本次注册资本增加后，辅导

对象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：  

股东姓名/名称 持股情况（股） 持股比例 

徐凯 15,106,599 22.74% 

北京术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8,567,238 12.90% 

海南术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8,294,400 12.49% 

Astrend Ⅲ (Hong Kong) Limited 6,732,770 10.14% 

上海术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4,283,619 6.45% 

Tianfeng Healthcare Hong Kong Limited 3,424,611 5.15% 

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二期（有限合伙） 3,416,344 5.14% 

柯惠医疗器材国际贸易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2,399,998 3.61% 

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 1,881,003 2.83% 

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 
1,560,000 2.3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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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姓名/名称 持股情况（股） 持股比例 

北京天峰扬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985,310 1.48% 

宁波汇鼎大成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740,709 1.11% 

杭州汇鼎信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740,709 1.11% 

苏州辰知德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676,606 1.02% 

杭州汇鼎天增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555,945 0.84% 

宁波汇鼎共享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396,632 0.60% 

Flaming Capital Limited 180,001 0.27% 

北京太极华青佩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80,001 0.27% 

杭州源星昱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575,999 0.87% 

宁波源星欣元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602,849 0.91% 

LVC Intelligence Limited 2,880,000 4.34% 

合肥汇萍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1,440,000 2.17% 

合肥德诺睿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360,000 0.54% 

青岛颐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240,000 0.36% 

深圳市德诺微光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84,000 0.13% 

深圳市德诺瑞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60,000 0.09% 

三亚翠湖科技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60,000 0.09% 

合计 66,425,343 100.00% 

（四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中信证券于 2023 年 3 月 8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

管局提交了辅导备案登记申请及相关备案材料，并于 2023 年 3 月 15

日获得受理。本次辅导期间为 2023 年 3 月 8 日至本辅导工作进展情

况报告签署日。辅导期内，中信证券会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立信会计师”“发行人会计师”）及上海市锦天

城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锦天城律师”“发行人律师”），根据《辅

导协议》和《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》，与术锐股份上市工作小组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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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间保持顺畅沟通，在公司遇到问题时能够尽快提供意见和建议。同

时，中信证券辅导小组成员与其他中介机构亦保持紧密配合，对术锐

股份开展了全面而充分的尽职调查工作，并通过实地考察、现场访谈、

收集资料、供应商走访等多元方式详细了解了术锐股份的业务经营情

况、财务体系、内控制度建设、关联方与关联关系、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等关键事项，并对辅导对象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

5%以上（含 5%）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

进行辅导培训。 

辅导期内，公司在公司治理、内部控制制度、财务管理会计体系

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完善，中信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将继续辅导并监

督辅导对象在上市过程中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规范运营。 

（五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本辅导期内，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对术锐股份及上述接受辅导

人员辅导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针对公司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，为公司制定辅导计划。辅导

计划包括辅导的目的、要求、内容及实施方案，并在会计师、律师等

专业中介机构的协助下，督促公司实施辅导计划； 

2、核查公司在设立、改制、股权设置和股权转让、增资扩股、

资产评估等方面是否合法、有效，产权关系是否明晰，股权结构是否

符合有关规定； 

3、协助公司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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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有效的财务、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；查阅并搜集公司内

控、法律、财务、业务等方面资料，跟进公司规范运作及内控执行情

况； 

4、核查公司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情况，是否为员工缴纳社会保

险和公积金的情况； 

5、核查公司是否拥有独立完整的研发、生产、采购、销售等体

系； 

6、组织辅导对象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和培训，协助接受辅

导人员学习上市有关法律法规、理解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、信息披露等

责任与义务； 

7、督促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等组织机构规范运行； 

8、与公司聘请的会计师共同协助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建

立健全公司会计管理体系； 

9、规范公司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； 

10、辅导公司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和未来发展计划，并制定可行

的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。 

（六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本辅导期内，中信证券邀请立信会计师和锦天城律师共同参与了

术锐股份的辅导工作，针对术锐股份在财务和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进行

了有效梳理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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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制度 

辅导对象改制设立为股份公司至今，已建立了相对有效的公司治

理体系和相对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，但在执行过程中仍存在可以优化

的空间。中信证券及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将继续对公司的内控制度进行

梳理及完善，并督促公司严格执行公司的内控制度。 

（二）持续推进股东穿透核查工作 

中信证券正协同其他中介机构根据证监会及交易所关于首发上

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，在辅导对象及其股东的配合下，启

动股东适格性穿透核查工作。由于辅导对象历经多轮融资引入较多外

部机构投资者，获取股东穿透核查资料的工作量较大，中信证券将与

其他中介机构密切配合、与辅导对象股东充分沟通，持续推进股东穿

透核查并落实相关的监管要求。 

中信证券作为辅导机构将持续关注辅导对象在未来辅导期内的

规范运营情况，并持续跟踪解决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确保

公司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相关条件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下一阶段，辅导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将会持续地按照上市相关法

律法规的要求对术锐股份的规范运行进行核查、梳理，及时发现问题，

提供解决建议并督促落实，确保术锐股份合法合规经营，满足发行上

市审核及上市公司治理要求，具体如下： 

第一，完善业务、法律与财务核查工作，对辅导对象的公司治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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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运作、财务信息及经营模式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全面梳理，督

促辅导对象认真落实整改意见，完善公司治理及内部决策与控制制度，

提高规范运作水平； 

第二，持续关注辅导对象的研发及商业化进展情况，针对辅导对

象具体情况开展后续辅导工作； 

第三，完善辅导工作底稿，对辅导对象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

行综合评估，协助其开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准备工作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


